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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标题
	发文日期
	发文字号(含修改的文号)
	废止条款

	1
	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文书的通知
	2006.12.24
	皖地税函〔2006〕531号，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2号宣布继续执行
	附件1

	2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明确财产和行为税若干税收政策的公告
	2019.10.22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10号
	第六条、第十一条


